
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道德與反腐敗條例 

1. 目的 

   1.1 為加強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分支機搆（以下簡稱「公司」）內

部治理和控制，有效防範和控制公司的腐敗風險，打擊腐敗行為，防止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行

為發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及

規定，結合公司實際，特制定本《商業道德與反腐敗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2. 職責及範圍 

   2.1 公司反腐敗工作的宗旨是推行公司誠信廉潔價值觀，促進誠信工作、誠信經營，引導員工

及相關利益人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規範員工職務行為，保證公司健康、穩定、持續發展。 

   2.2 公司董事會作為商業道德與反腐敗的最高監察機構 

   2.3 全體員工應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行業的規章制度以及公司的行為準則、商業道德和反

腐敗規定。 

   2.4 本條例適用於公司各部門對人、財、物的管理以及研發、生產、採購、銷售、基建工程等生

產經營管理活動。 

   2.5 本條例所稱腐敗行為，指公司員工在日常工作和管理中，利用職務便利，謀取或意圖謀取個

人不正當利益，侵害公司合法權益或濫用職權，怠忽職守，損害公司利益以及其他嚴重違反誠信

的行為。 



   2.6 本條例所稱的財物是指金錢和實物以及其他財產性利益，金錢包括現金和有價證券（包括債

券、股票等）；實物包括各種高級商品或奢侈品以及房屋、機動車等大宗商品；其他財產性利益，

是指可以用金錢計算的財產性利益，包括但不限於含有金額的會員卡、代金券（卡）、消費券

（卡）、免費旅遊、免費娛樂、減免債務、提供房屋裝修等。其他不正當利益是指違反國家法律法

規或公序良俗的、難以用金錢計算的非財產性利益。 

 

3. 行為準則 

   3.1 公司員工應廉潔自律，在履職過程中不得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賄賂，應嚴格遵循公平競爭

規則，誠信經營，不得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包括交易機會和競爭優勢）向他人行賄，不得進行權

錢交易。禁止下列行為： 

（一）利用職務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二）在履職過程中，違反國家規定或公司規章制度，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 

（三）在履職過程中，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包括交易機會和競爭優勢），採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賄

賂下列單位或者個人，或給予下列單位或者個人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1）交易相對方或其工

作人員；（2）受交易相對方委託辦理相關事務的單位或者個人；（3）利用職權或者影響力影響或

可能影響交易的單位或者個人；（4）國家工作人員； 

（四）在招投標或基建工程項目中徇私舞弊，索取或非法收受投標人、承包方或其他利益相關第

三方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在設備和材料的採購、質量驗收或檢驗、計量支付、工程結算、資金撥付環節，利用職務

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供應商的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六）要求或接受供應商報銷任何應由其個人承擔的費用； 

（七）要求或者接受供應商無償或以畸低對價提供住房、機動車供其本人或其特定關係人居住、

使用，或為其住房裝修、親友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國、外出旅遊等提供方便； 

（八）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供應商借錢或其他財物； 

（九）在生產、採購、銷售、基建工程等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中違規接受客戶、投標人、供應商、

承包方宴請或其他高消費娛樂活動，可能影響職務廉潔性的； 

（十）利用職權為近親屬或特定關係人謀取利益，損害公司利益； 

（十一）其他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影響或可能影響職務廉潔性的行為。 

   3.2 公司員工應勤勉履職，維護公司利益，不得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侵佔或損害公司利益。禁止下

列行為： 

（一）採取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公司財物； 

（二）挪用公司資金歸個人使用或借貸他人，或挪用公司資產； 

（三）違反規定使用或利用業務招待費、辦公費等假公濟私、公款私用；（四）違反規定私設、私

分小金庫； 

（五）違反相關規定，將商務活動中的禮品據為己有； 

（六）與他人串通，提供虛假數據或不實信息，騙取公司資金； 

（七）濫用職權或怠忽職守致使或可能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損失； 

（八）其他非法侵佔或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 



   3.3 公司員工應誠實守信，恪守商業道德，履行對公司的忠實義務，不得違規進行利益輸送。禁

止下列行為： 

（一）從事損害公司利益的經營活動，或在與公司同類業務或有業務關係的企業投資入股或收受

幹股； 

（二）利用職權為近親屬或特定關係人謀取利益，損害公司利益； 

（三）未經事先批准從事任何可能引起與公司利益衝突的經營活動； 

（四）違背對公司的忠實義務，利用職務便利，操縱公司進行不正當、不公平的關聯交易，損害

公司利益； 

（五）利用職務便利獲取的非公開信息購買或出售公司證券，或將該非公開信息提供給他人； 

（六）私下向供應商推薦親友從事材料、設備供應、設備出租以及工程分包、勞務等經濟活動；

有推薦近親屬的公司或其任職的公司成為供應商的員工，應主動申報和回避，不得參與相關評定

活動； 

（七）以任何理由要求供應商購買項目工程施工合同規定以外的材料、設備等； 

（八）工作時間開展私人業務，或使用公司設施、設備或其他資產從事私人業務；利用職務便利

獲取業務渠道、經營信息、商業秘密、知識產權等公司資源從事個人謀利活動； 

（九）故意提供虛假或偽造的個人資料造成嚴重後果； 

（十）違反公司保密規定和信息安全管理規定，侵犯商業秘密或洩露商業秘密致使公司利益受到

重大損失或影響； 

（十一）其他嚴重違反誠信、違背商業道德的行為。 



 

4. 監督調查與舉報人保護 

   4.1 公司每年開展全面的商業道德及反腐敗審計，以確保全體員工商業行為符合道德規範要求。 

   4.2 合規委員會授權法務與合規部、審計部及廉政督查部對反腐敗政策的實施與腐敗行為的監督

管理，被授權的部門由合規委員會授權開展合規調查，並堅持「預防為主，懲防並舉」的工作方

針，與公司財務部、人力資源部等相關部門分工負責，協同配合，共同營造與維護公司廉潔文化

環境，推動公司的廉政合規建設，合規委員會的具體職責包括但不限於： 

（一）反腐敗宣傳； 

（二）提供反腐敗諮詢和合規建議； 

（三）投訴、舉報線索的受理、評估、立案與調查； 

（四）監督檢查（日常監督與專項檢查）。 

   4.3 全體員工在當地法律法規允許的情況下，有權以實名或匿名的方式，對任何未遂的、懷疑的

或實際發生的違反本條例的行為進行舉報。公司保證熱線電話、電子郵箱等舉報渠道的暢通，法

務與合規部、審計部及廉政督察部對舉報人和舉報內容嚴格保密，舉報線索受理後，對符合立案

條件的線索，按照有關規定申請調查授權並開展立案調查。鼓勵員工及有業務來往的企業或個人

實名舉報。 

   4.4 嚴禁打擊報復舉報人和證人，對打擊報復舉報人或相關證人的，將依據相關規定予以相應的

紀律處分（包括但不限於撤職、解除勞動合同等），情節嚴重觸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4.5 公司法務與合規部、廉政督察部、審計部等被授權部門在行使案件調查和監督檢查職權時，

被調查人員或有關單位、部門應予以積極配合，有如實、全面地提供證言或相關數據之義務。對



作偽證、妨礙調查、檢查、隱匿、銷毀證據、拒不提供相關資料或不配合調查、檢查者，公司將

視情予以相應的紀律處分。 

   4.6 調查或檢查終結後，被授權部門作為調查牽頭部門出具調查報告，依照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5. 培訓與承諾 

   5.1 復宏漢霖深知廉潔培訓對於營造廉潔工作氛圍的重要性，公司為全體員工提供商業道德及反

腐敗相關的培訓，並開展宣貫活動。 

   5.2 公司全體員工應當自覺遵紀守法、忠實履職、誠信經營、誠實守信，遵守本條例的相關要求，

並簽訂《員工廉潔從業承諾書》。 

 

6. 檢討及披露 

   6.1 公司內部投訴、舉報、調查等流程處理，以及對違反本條例給予的懲處，應遵照合規、廉政

相關制度要求執行。 

   6.2 本條例每三年更新一次，必要時可適時檢討更新。 

   6.3 本條例將刊載在公司的網站供公眾查閱。 

 

附件一：員工廉潔從業承諾書 

本人作為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的員工，認真學習

了《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商業道德與反腐敗條例》，已知悉和理解該規定各項內容，



以及應當遵守的紀律和所應承擔的責任，將自覺遵紀守法、忠實維護公司利益、廉潔從業、忠實

履職，不利用職權和工作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或損害公司利益。 

本人鄭重作出承諾，願意接受公司和同事的監督，絕不實施《上海復宏漢霖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

司商業道德與反腐敗條例》中禁止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挪用公司財物或私設、私分小金庫； 

（二）違反規定使用或利用業務招待費、辦公費假公濟私、公款私用； 

（三）履職中濫用職權或怠忽職守損害公司權益或形像； 

（四）在經營活動中，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對方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五）利用職務便利，

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或者違反國家規定或公司規章制度，收受各種名

義的回扣、手續費； 

（六）在生產、採購、銷售、基建工程等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中，索取或非法收受供應商、承包方

或其他利益相關第三方的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違規接受客戶、投標人、供應商、承包方宴請

或其他高消費娛樂活動； 

（七）違反招投標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在招投標活動中串通投標、弄虛作假、徇私舞弊； 

（八）串通供應商，利用虛假計量等手段，虛報、高報工程量；通過虛列項目或工程量等手段套

取工程款； 

（九）在招投標活動中，利用職務便利，索取或收受投標人、招標代理機構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

益； 



（十）在設備和材料的採購、質量驗收或檢驗、計量支付、工程結算、資金撥付環節，利用職務

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供應商的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十一）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供應商借

錢或其他財物； 

（十二）私下向供應商推薦親友從事材料、設備供應、設備出租以及工程分包、勞務等經濟活動，

有推薦近親屬的公司或其任職的公司的，應主動申報和回避，不得參與相關評定活動； 

（十三）從事損害公司利益的經營活動，或在與公司同類業務或有業務關係的企業投資入股或收

受幹股； 

（十四）利用職權為近親屬或特定關係人謀取利益，損害公司利益； 

（十五）工作時間開展私人業務，或使用公司設施、設備或其他資產從事私人業務;利用職務便利

獲取的業務渠道、經營信息、商業秘密、知識產權等公司資源從事個人謀利活動； 

（十六）故意提供虛假或偽造的個人資料造成嚴重後果； 

（十七）違反公司保密規定和信息安全管理規定，侵犯商業秘密或洩露商業秘密，致使公司利益

受到重大損失或影響； 

（十八）其他影響職務廉潔性或違反誠信、違背商業道德的行為。 

 

 

承諾人簽名： 

日期： 

 


